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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防災教育輔導團 

組織及運作實施計畫 

一、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建構完善防災教育課程發展與教學

輔導體系，輔導本市各級學校、幼兒園提升災害防救能力，以有效強化師生

防救素養，特設臺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輔導團），並訂定本實施計

畫。 

二、 目的：  

（一） 宣導防災教育相關政策（掌握校園災害潛勢、繪製校園防災地圖、

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執行校園防災演練等），輔導學校落實辦理。 

（二） 依據防災素養進行教學課程、教材教法、多元評量之教學研究，並

推廣分享至本市所屬各級學校。 

（三） 建構本輔導團資源網絡，提供教師教學資源、經驗分享與意見交流

之平臺。 

（四） 辦理輔導團成員增能研習及本市所屬各級學校防災教育種子師資研

習。 

（五） 辦理其他防災教育相關事務。  

三、 本團團務編組如下： 

（一） 團長一人：由本局局長兼任，綜理團務。 

（二） 副團長一人：由本局副局長兼任，襄理團務。 

（三） 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局業務科科長兼任。 

（四） 諮詢顧問若干人：由團長聘請學者專家及退休校長擔任。 

（五） 總召集人一人：由具備防災教育教學與課程專業領導能力之現任校

長或候用校長專（兼）任，召集人負責向團長說明： 

1. 本局及所屬學校各項防災教育計畫之規劃、研議。 

2. 本局及所屬學校各項防災教育活動之執行及統籌。 

3. 本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務會議之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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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副召集人若干人：由具備防災教育教學與課程專業領導能力之現任

校長或候用校長專（兼）任。 

（七） 輔導員若干人：由高國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幼兒園園長、

主任、教師兼任。 

四、 本團運作方式如下： 

（一） 每學年開學前召開團務會議，訂定團務工作計畫。 

（二） 各輔導小組召集學校規劃各小組工作，輔導方式如下： 

1. 團體輔導︰專題演講、分區研討、教學演示、成長團體、通訊輔導、

參觀活動、實作研習及教學研究心得分享等。 

2. 個別輔導︰教學輔導、教學診斷與演示、諮詢輔導及問題座談等。 

3. 專案研究︰進行教育相關研究，並輔導學校實施教學研究。 

（三） 到校服務宣導課程政策，瞭解各校推行現況及困難，研擬解決策略，

協助辦理各項課程發展與精進教學之相關事宜。 

（四） 到校輔導以教學觀摩、相互研究、意見交流及分享心得等多種方式

進行，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增進教學輔導效果，推展學習型組織之

概念，以引導省思、提升教育品質。 

（五） 辦理教學心得發表及相關教學研討會議，出版教師優良研究作品專

輯，並發掘學校教學優良教師，推廣其優良教學方法或事蹟。 

（六） 結合輔導團及所屬學校、社會資源，成為支援教師教學與專業發展

之有效系統，並建置教學資源網站，進行課程設計及教材教法研究，

提供教師教學資源、經驗分享、教學諮詢及意見交流之平台，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建立學習社群。 

五、 本團設教材研發組、演訓考核組、資料建置組及幼兒園組等四組並設組長

一人，各組業務由各團員分組辦理；分別辦理下列事項： 

（一） 教材研發組： 

1. 督導本市所管各級學校建立、整合防災教育之課程與教學研究、實

施成效及專業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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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及檢核所管各級學校建置防災教育之學習環境。 

3. 督導與檢核防災教育人員之培育、進修及認證。 

4. 評鑑防災教育之課程及教學。 

5. 其他有關防災教育之課程及教學事務。 

（二） 演訓考核組： 

1. 研擬本市防災教育相關規定及政策。 

2. 督導考核本市防災教育演訓相關工作之實施。 

3. 彙整本市防災教育年度計畫、預算及評估實施成效。 

4. 結合本市相關局處共同推動本市各級學校、幼兒園、社教機構及民

間單位等防災教育之演訓、進修及宣導活動。 

5. 其他防災教育之綜合性事務。 

（三） 資料建置組： 

1. 蒐集國內外防災教育相關資料並提供諮詢服務。 

2. 督導與運用大眾媒體、網站及刊物等落實防災教育之推動。 

3. 定期彙整並發布本市防災教育資料之相關統計。 

4. 其他有關本市防災教育推動研究發展、諮詢輔導及推廣事項。 

5. 防災教育平台資料更新與維護。 

（四） 幼兒園組： 

1. 結合本市相關局處共同推動本市幼兒園防災教育之演訓、進修及宣

導活動。 

2. 督導考核本市幼兒園防災教育演訓相關工作之實施。 

3. 督導本市所管各幼兒園建立、整合防災教育之課程與教學研究、實

施成效及專業資源。 

4. 輔導及檢核所管幼兒園建置防災教育之學習環境 

5. 其他有關幼兒園防災教育之事務。 

六、 團員遴聘方式: 

（一） 執行秘書、諮詢顧問由本局遴聘，並頒發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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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召集人及副總召集人、各輔導小組組長，由本局於輔導團輔導員中

遴聘，並頒發聘書。每次聘期以兩年為原則，並得視各類人員表現情

形予以續聘。 

（三） 輔導員採面試方式，由教育局代表、總召集人及諮詢顧問代表各一人

等組成遴選小組辦理面試，經錄取後，由本局頒發聘書，兩年一聘。 

欲加入本市輔導團之人員，請繳交服務學校(幼兒園)校長(園長)同意

書(附件一)一份，以郵寄方式或逕送本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學輔校安

科收)，將另函通知面試時間。 

六、 輔導員培訓：輔導員應參與選派各項進修研習課程之權利與義務，於研

習期間給予公假。 

（一） 輔導團會議：四場。 

（二） 輔導團增能研習：一場。 

（三） 教育部及本局辦理相關研習、工作坊、活動或觀摩演練。 

七、 獎勵：每學年度考核一次，考核方式如下： 

（一） 對象：輔導團團員，不含諮詢顧問。 

（二） 檢核項目、檢核內容如(附件二)所示。 

（三） 檢核方式由總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依當年所召開會議、研習等相關活

動討論檢核。 

（四） 每年柒月参拾壹日前完成考核，依據檢核結果辦理獎勵事宜。  

八、 輔導團所需業務費由教育部補助及本局預算支應。 

九、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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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南市 000學年度防災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服務學校（幼兒園）校長（園長）同意書 
 

 

 

 

茲同意本校 主任∕老師擔任 

臺南市 00 學年度防災教育輔導團輔導員 
 

 

 

 

 

 

 

 

學校全銜： 
 

 

 

 

 

 

 

 

 

校（園） 長 ： 〈簽章〉 
 

 

 

 

 

 

 

 

 

 

 

 

中華民國 000年 月 日 



6 
 

(附件二) 

臺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工作績效檢核表 

輔導員姓名：               服務學校：                

檢核日期：     年     月    

檢核項目 項目說明 分數 

團務規劃 25% 

配合輔導團作業完成負責子計

畫，於計畫完成後，上傳成果報

告。 

 

團務參與 20% 

積極參與各項團務活動及會

議。配合行政適時提供所需資

料。 

 

增能培訓 20% 積極參與輔導團各項增能研習。  

專業服務 20% 

依照團務工作分配，執行子計

畫，並適時充實資料庫以提供學

校諮詢並協助專業成長。 

 

敬業態度 15% 

態度積極熱忱。 

具溝通協調能力。 

重視團隊合作以掌握品質及時

效。 

 

*團員任期為兩年，每學年度考核一次。 

*本表以今年參與各項研習會議活動項目作為參考依據。 

召集人：特優：90分以上，小功 1次。 

        優等：80分至 89分，嘉獎 2次。 

        甲等：79分以下，不予序獎。 

團  員：優等：90分以上，嘉獎 2次。 

        甲等：80分至 89分，嘉獎 1次。 

        乙等：79分以下，不予敘獎。 

總分: 

□特優 

□優等 

□甲等 

□乙等 

□不予敘獎 

評分人簽名: 

 


